
 

政府對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在2018年6月20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載述政府就《旅遊業條例草案》 (《草案》 )委員

會在 2018 年 6 月 20 日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。  
 
 
徵費安排 (《草案》第 9 部 ) 
 
2. 有委員繼 6 月 4 日會議的提問，進一步查詢持牌旅行代

理商就外遊旅行團出發後所收外遊費繳付徵費的安排。  
 
3. 根據《草案》，持牌旅行代理商繳付徵費的法律責任的

重要依據，在於其就外遊服務組合已收取的款項，即「外遊

費」。旅行代理商在外遊旅行團出發後才向旅客收取外遊費

(例如某活動安排所涉及的外遊費 )，屬於該旅行代理商的商業

決定，該旅行代理商仍有法律責任就其收取的有關款額繳付徵

費。在這個基本原則的前提下，旅遊業監管局 (旅監局 )可制訂

具體行政措施，供旅行代理商依循行事，情況與在現行規管制

度下香港旅遊業議會的做法一致。  
 
4. 就自費活動而言，在一般情況下，當持牌旅行代理商為

外遊旅行團安排自費活動，旅行代理商在旅行團出發前須透過

行程表或自費活動表，向旅客提供該項活動的詳細資料，讓旅

客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加。如旅客在外遊旅行團行程期間向當

地地接旅行代理商／當地自費活動舉辦者繳交參加費用，而有

關費用與本港組團旅行代理商無關，則有關費用不屬於外遊費

一部分，該本港旅行代理商無須就有關款額繳付徵費。然而，

如自費活動所涉的費用由本港組團旅行代理商收取，則該項費

用屬於外遊費一部分，不論收取方式和時間為何 (例如在旅客

報名參加外遊旅行團時收取，或在外遊旅行團行程期間透過隨

團領隊向旅客收取 )，該本港旅行代理商有法律責任為這部分

的外遊費繳付徵費。   
 
 
 

立法會CB(4)1335/17-18(02)號文件



 
 

-  2  - 

旅監局成員 (包括署理主席 )的委任 (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1 條和第

6 條 ) 
 
5. 有委員查詢旅監局成員 (包括署理主席 )的委任須否透過

憲報公布。  
 
6. 旅監局成員委任的有效性，並不因該委任是否透過憲報

公布而受到影響。事實上，各行業的法定規管機構成員委任的

公布方式不盡相同。舉例而言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成

員的委任，會透過新聞稿公布；而物業管理業監管局、地產代

理監管局、保險業監管局和通訊事務管理局成員的委任，則會

透過憲報和新聞稿公布。政府會參考相類方式公布旅監局成員

的委任。  
 
 
行政總裁的招聘 (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7 條 ) 
 
7. 有委員查詢旅監局委任行政總裁的準則。  
 
8. 我們預計旅監局一如其他行業的法定規管機構，會以公

開招聘的方式物色兼具誠信、領導才能和優秀管理技巧、並且

適當了解本港旅遊業的人才，擔任旅監局行政總裁一職。旅監

局將負責擬定招聘工作及遴選程序的細節，包括考慮設立遴選

委員會以助甄選合適人士。  
 
 
有遙距參與者會議 (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10 至 12 條 ) 
 
9. 委員和助理法律顧問就有遙距參與者會議，查詢各項事

宜，包括是否須規定旅監局主席／副主席或有一定數目的成員

親身出席會議、如何處理會議的法定人數、會否禁止旅監局成

員以 WhatsApp 或類似手機應用程式的錄音方式參與會議，以

及其他行業的法定規管機構針對會議中有遙距參與者時所適用

的議事常規。  
 
10. 我們預期，旅監局主席、副主席及其他成員在一般情況

下會親身出席旅監局會議。然而，鑑於通訊科技應用日趨普

及，科技發展一日千里，我們認為容許旅監局成員 (包括主席

和副主席 )透過電話、視像會議或其他電子方式參與會議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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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時並進的做法。我們制訂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10(5)條和第

12(4)(b)條的政策原意，正是讓未能親身出席會議的旅監局成

員可透過電子方式參與該局會議，便利該局處理事務。事實

上，相類安排可見於其他條例，例如《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》

(第 616 章 )(見第 10 條 )和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 (第 626 章 )(見
附表 3 第 9 條 )。我們認為無須就旅監局主席、副主席及其他

成員以何等方式參與會議一事，或以何等方式參與會議的成員

數目，在《草案》中設限。  
 
11. 至於旅監局會議法定人數方面，根據《草案》附表 9 第

12(2)條，有關人數為該局成員的半數。旅監局進行會議 (不論

屬有遙距參與者會議與否 )時須達到法定人數；如未能達到法

定人數，則不能開始或繼續進行會議處理事務。  
 
12. 就規管有遙距參與者會議方面，如同其他行業的法定規

管機構之條例 (例如《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》 (第 616 章 )(見第

10(6)條和《物業管理服務條例》 (第 626 章 )(見附表 3 第 9(2)
條 )的做法，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12(4)(b)條設下原則性規定。只

要使用電話、視像會議或其他電子方式參與會議的成員，以及

其他親身出席會議的成員，可以互相聽到對方的發言，便符合

上述條文的規定。基於此原則性規定，旅監局根據《草案》附

表 9 第 10(2)條可制訂召開有遙距參與者會議及在有關會議上

處理事務的程序。此外，旅監局根據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12(5)
條將為規管有遙距參與者會議的進行，訂立不抵觸《旅遊業條

例》的議事常規，以確保有關會議的保密安排不受損害。  
 
13. 據我們了解，一般行業的法定規管機構召開會議 (包括

有遙距參與者會議 )，以及在有關會議上處理事務的程序，屬

於該等規管機構的內務規則，並不向外公開。就旅監局而言，

我們預期其用於規管有遙距參與者會議的議事常規，在《草

案》附表 9 第 4 部 (包括第 12 條 )的規限下，可包括：要求遙距

參與會議的成員 (不論以電話、視像會議或其他電子方式參與 )
在會議期間保持連線狀態，以確保其參與會議並可即時與其他

成員溝通 1；要求旅監局成員簽署書面承諾，承諾只會在保密的

環境下遙距參與會議，並將會議內容保密。旅監局會制訂此等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 換言之，旅監局成員如只以手機應用程式的錄音功能參與會議，單向傳送其聲帶

至親身出席會議的成員，而根本不能聽到該等親身出席會議者的發言，則不會被

視為符合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12(4)(b)條的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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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事常規，以作為內務規則，供該局成員依循行事。  
 
 
旅監局的書面決議 (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14 條 ) 
 
14. 有委員查詢是否有需要為了配合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14
條第 (6)和 (7)款的要求，就該條第 (1)(b)款中向旅監局成員發出

擬作決議的通知設下時限。  
 
15. 我們理解委員的關注，一般而言，相對召開會議，採用

書面決議方式處理旅監局的事務旨在更有效率地讓該局作出決

定；另一方面，旅監局所需處理的每項事務之急切程度或有不

同，相關擬作出的決議之有效日期需要有所配合，難以一概而

論。我們考慮以上因素、並參考《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》 (第
616 章 )關於書面決議的做法後 2，會就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14 條

第 (7)款提出修訂，以使第 (6)款所指的要求 (即要求將擬作出的

決議轉介予旅監局會議上考慮 )，須於第 (1)(b)款提述的通知所

指明的期間內，藉向主席提交書面通知的方式提出。  
 
 
程序不因有遺漏等而失效 (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16(d)條 ) 
 
16. 就委員對《草案》附表 9 第 16(d)條寫法的關注，我們

正徵詢律政司意見，以檢視有關條文的草擬方式。  
 
 

 

 
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旅遊事務署  
2018 年 7 月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 根據《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》 (第 616 章 )第 12 條，在第 (1)款下，凡任何事務當

其時正藉傳閱文件處理，通訊事務管理局任何成員可要求在管理局的會議上處理

該事務；在第 (2)款下，第 (1)款所指的要求，須於正在傳閱的有關文件所指明的

期間內，藉向管理局主席發出書面通知的方式提出。  




